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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嘉 義 高 級 工 業 職 業 學 校 

111 學年度第 2 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議 議程 

壹、 時間：112 年 1 月 19 日(星期四)上午 9 點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第一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黃建昭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羅仁宏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伍、主席報告： 

陸、業務報告： 

柒、法規修正及宣導： 

案由一：環境保護署公告修正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」部

分條文。 

說  明：一、旨揭辦法自 97年 12月 31日施行，歷經三次修正，此次係參考歐盟規

章及勞動部相關規範，修正第三、四、九、十、十四、十九條，修正概

述如下： 

            (一)修正條文第三條：考量各物質因管理目的不同，須標示不同警語，

爰規定其警語或補充訊息應依「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

項」、「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」等個別規定為之。 

            (二)修正條文第四條：新增容器、包裝最小標示尺寸規範。 

            (三)修正條文第十九條：因應容器、包裝標示規定之修正，給予施行緩

衝期。 

        二、環保署令及函文如附件一。 

        三、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二。 

        

捌、臨時動議： 

 

玖、散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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